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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吹风会上获悉，人社部
和财政部对个人养老金账户设置、
缴费上限、待遇领取等制定具体政
策并进行运行监管，金融监管部门
对个人养老金相关经营活动和产品
的风险性进行监管。

“我们将选择部分城市先试行 1
年，再总结推广。同时会同相关部
门抓紧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做好
信息平台的对接测试。”李忠说。

一 系 列 配 套 政 策 正 在 制 定 当
中。

银保监会人身险部二级巡视员
王宏鹤表示，银保监会正在研究制
定商业银行个人养老金业务管理办
法、保险机构开展个人养老金业务
相关政策等，明确资金账户规则和
相关金融产品管理要求。

“个人养老金账户锁定到退休，
目的是体现养老属性，使个人投入
资金真正用于养老保障。”王宏鹤
说，监管部门将鼓励金融机构推出

更多有利于养老金稳健增值的产
品，探索通过长期投资、价值投资为
参与人提供合理回报。同时也将加
强对相关金融业务监管，严厉打击
违规行为。

证监会机构部副主任林晓征表
示，证监会将抓紧出台个人养老金
投资公募基金配套规则制度，完善
行业基础设施平台，持续加强机构
和从业人员监管，推动提升管理人
管理能力和规范化运作水平，强化
投资者保护，保障养老金投资运作
安全规范，促进个人养老金高质量
发展。

“在推动个人养老金制度尽快
落地的同时，我们将牢牢守住确保
基本养老待遇按时足额发放这一底
线。”财政部社会保障司副司长郭阳
说，今年将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水
平。目前正在抓紧落实，争取把增
加的待遇尽早发放到位。据新华社

是否强制、谁来监管？
——权威部门回应个人养老金焦点问题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受到百姓高度关注。是否强制、
如何购买、谁来监管？25日召开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相关部门进行了权威回应。

“与基本养老保险由国家强制实施不同，个
人养老金由个人自愿参加。”人社部副部长李忠
说，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是由用人单位及其职工
建立、共同缴费，但个人养老金只由个人缴费。

根据意见，个人养老金制度属于政府政策
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补充养老保
险制度。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劳动者，就可
以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国家给予税收优惠政
策支持。

据李忠介绍，我国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主
要由三方面构成。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
为主体部分，截至 3 月末，参保人数已达到 10.3
亿人。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截至 3
月末，参加职工达 7200万人。第三支柱个人养
老金和其他个人商业养老金融业务，此前还没
有相应的制度安排。

“这次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实施，是适应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
化养老保障需求的必然要求，有利于在基本养
老保险和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基础上，再增加一
份积累，退休后能够再多一份收入，进一步提高
退休后的生活水平。”李忠说。

他表示，个人养老金的缴费，全部归集到个
人账户、完全积累。参加人达到领取基本养老
金年龄等条件后，可以自己决定按月、分次或者
一次性领取个人养老金，转入社会保障卡银行
账户后自由支配使用。

参加人可用个人养老金购买符合规定的银
行理财、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等
金融产品，并承担相应的风险。“买什么、什么时
候买，都由参加人自主选择、自主决定。”李忠
说。

是否强制购买？与基本养老金有何区别？ 谁来监管？政策何时落地？

随着职业教育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
水区，此次修法直面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
的顽瘴痼疾。

“新法明确国家优化教育经费支出结
构，使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与职业教育发展
需求相适应。”邓传淮说，新法加强资金统
筹，规定地方教育附加等经费中可用于职
业教育的资金，应当统筹使用；同时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职业教育办学规
模、培养成本和办学质量等落实职业教育
经费；强化企业责任，明确企业应当根据
国务院规定的标准，按照职工工资总额一
定比例提取和使用职工教育经费。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办学
的基本模式，但长期以来，“产教融而不
合”“校企合作不深不实”是职业教育发展
的痛点。

新职业教育法以“产教融合”一词取
代现行法中的“产教结合”，用 9 处“鼓
励”、23 处“应当”和 4 处“必须”进一步明
确：国家发挥企业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
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鼓励企业举
办高质量职业教育；企业可以设置专职或
者兼职实施职业教育的岗位；企业开展职
业教育的情况应当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报
告。

“国家对职业教育的认识越来越清
晰，发展路径越来越清晰。”陈子季说，可
以预期，新的职业教育法必将更加充分地
发挥出其作为我国职业教育领域基本法
的规范、引领作用，为促进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樊未晨）

据《中国青年报》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
中职生也可上本科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将于 5月 1日起正式
实施，这是该法自1996年颁布26年以来首次进行大修。教育部今
天（2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进行解读。新
修订的职业教育法篇幅由原来的3000多字增加到1万多字，内容
拓展了，体系结构更加完备，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更强。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
子季介绍，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聚焦职业
教育领域热点难点问题，结合职业教育改
革发展实际，将实践成果上升为法律规范，

“譬如，在类型定位上，首次以法律形式明
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
地位的教育类型’，并通过推进普职融通等
顶层设计，真正实现职业教育从‘层次’到

‘类型’的转变。”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邓传淮指出，

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作为两种不同教育
类型来定位，是构建职业教育法律制度的
基础。“新法规定，职业教育是为了培养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使受教育者具备从事
某种职业或者实现职业发展需要的职业道
德、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技术技能等职业
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实施的教育。”

邓传淮说，新法规定职业学校学生在升
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
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禁止设置歧视政策。

长期以来，公众有一个普遍的认知：职
业教育是一种低层次的教育，学生上升通
道不畅、不宽。修订后的职业教育法规定，
职业学校教育分为中等职业学校教育和高
等职业学校教育，中等职业学校有关专业
实行与高等职业学校教育贯通的招生和培
养，高等职业学校和实施职业教育的普通
高等学校应当在招生计划中确定相应比例
或者采取单独考试办法，专门招收职业学
校毕业生。

除设立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外，职业教
育法还为两个方面的探索预留了空间：在
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本科职业教育专业、在
专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本科职业教育专
业。

“这表明，职业学校的学生不仅可以读
大专，还可以上本科，从法律层面畅通了职

校学生的发展通道，给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
可以上大学开了一个口子，将大幅提高学生
上中等职业学校的积极性。”陈子季说。

另外，新的职业教育法为不同禀赋的
学生提供多种成才的可能。新法明确，要
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
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考试招生制度、
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学习成果融通
互认。把中等职业教育作为应用型人才培
养体系的基础教育，注重为高等职业教育
输送具有扎实技术技能基础和合格文化基
础的生源，突出中职教育的教育功能，提升
认可度，让职业教育真正成为就业有能力、
升学有优势、发展有通道的教育类型。

新法还规定，用人单位不得设置妨碍
职业学校毕业生平等就业、公平竞争的报
考、录用、聘用条件。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有同等重要地位

中职生也可上本科 “产教融而不合”等痛点有望破解

首
次
明
确

新
华
社
发

程
硕

作


